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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监测依据、目的、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

建设项目主管部门 /

建设项目性质 退役

主要产品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生产能力

退役

联系人 叶庆富 联系电话 13957164611

环评时间 2019年7月23日 闭工日期 2019年1月9日

竣工日期 / 现场监测时间 2020年8月10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
环保投资

总概算
/ 比例 /

实际总投资 /
实际环
保投资

/ 比例 /

验收监测依据

1.1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

订）》，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10月1日起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2019年修改）》，国务院令第709号，2019年3月2日；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

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47号，2017年12月20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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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监测依据、目的、标准

验收监测依据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原环境保护部令第47号，2017年12月20日修正；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

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8号，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8）《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

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

（2006）145号，2006年9月26日起施行；

（9）《关于明确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事项的通

知》，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辐射函（2016）430号，2016

年3月7日起施行；

（10）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7 年 11 月 22 日印发并施行；

（1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

类》（生态环境部公告，公告2018年第9号）；

（12）《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2021年1月

1日起施行；

（13）《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年修

正）》，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64号，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14）《浙江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

令第289号，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1.2 相关技术规范

（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61-2001）；

（2）《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

14583-1993）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4）《表面污染测定 第1部分：β发射体（Eβmax＞

0.15MeV）和α发射体》（GB/T14056.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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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监测依据、目的、标准

验收监测依据

（5）《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6）《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 14500-2002）；

（7）《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

2019）；

（8）《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

（暂行）》（HJ 53-2000）；

（9）《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

2018）；

（10）《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

浓度》（GB27742-2011）。

1.3 项目相关文件

（1）《关于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退役项目终态验收监

测的委托书》，2021年1月，见附件1；

（2）《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

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

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意

见的函》，（杭环函[2019]271号），2019年10月28日，见附

件2；

（4）辐射安全许可证，浙环辐证[A0149]，见附件3；

（5）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浙环辐证[A0149]，见附件

4；

（6）个人剂量检测报告，见附件5；

（7）健康体检报告，见附件6；

（8）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情况说明，见附件7；

（9）放废回收资料，见附件8；

（10）辐射环境检测报告，见附件9；

（11）退役项目承诺书，见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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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监测依据、目的、标准

验收监测目的

（1）检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2）检查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辐射防

护、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

（3）通过现场监测及对监测结果的分析评价，明确项

目是否符合退役相关要求及环境保护管理目标，在此基础上

针对存在环境保护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或建议。

（4）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管提供依据。

收监测标准、标

号、级别

验收监测标准与环评标准一致，即：

（1）根据《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

定（暂行）》（HJ 53-2000）中对退役场地剂量约束值的要

求，确定退役后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原场址无限制开放

后对公众成员的年有效剂量应低于0.1mSv。

（2）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项目的退役目标是原场址

可无限制开放使用，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的要求，本项目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的

控制水平为：β≤0.8Bq/cm2，建筑物、设备、材料表面污染水

平低于此值时可作为普通物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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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工程基本情况、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2.1 项目概况

2.1.1项目背景

学校为满足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2012年12月获浙江省环保厅批复函（浙

环辐[2012]78号，见附件1），允许使用
3
H、

14
C、

32
P等25种放射性同位素、

152
Eu

等7种校准源。2013年7月3日获得浙江省环保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浙

环辐证[A0149]见附件2），2018年7月1日办理完成核农所许可证延续手续，有

效期至2023年6月30日（浙环辐证[A0149]见附件3）。

2019年1月，浙江大学完成原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校医院、浙江大学核农所

三本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整合工作，并于1月9日获得浙江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

《辐射安全许可证》。

2.1.2项目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浙江大学在完成原浙江大学、浙

江大学校医院、浙江大学核农所三本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整合工作后，拟对该校

位于杭州市凯旋路268号华家池校区核农所种子楼内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进

行退役治理，使场址达到无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以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退役项目名称：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项目

退役项目内容：
3
H、

14
C、

32
P等25种放射性同位素、2枚校准源和乙级场所。

为保护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根据国家有关辐射环境管理规定，需对原场

址区域内相关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应用场所开展核技术利用退役环境影响评价。

2019年10月，浙江大学委托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退役辐射

环境影响评价，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9年10月28日收到杭州市生

态环境局的环评审批函，同意项目实施退役。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退役活动完成后，应及时申请退役项目竣工验

收，验收合格后方可将场所进行无限制开放使用。受浙江大学委托（见附件

1），浙江国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对该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应用

场所原场址退役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6

2.2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该项目位于杭州市凯旋路268号（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内）。其东侧是秋

涛北路，南侧是凤起东路，西侧是凯旋路，北侧是艮山东路。其地理位置见图

2-1。周围环境示意图见图2-2。

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在核农所种子楼内，其东侧是河流，南侧约40m

处是团结馆，其功能为纳米实验室，西侧6m处室和平馆，其功能是农药实验

室，隔和平馆是7层的中心教学楼，北侧为现状核农所，以后是规划道路。

图2-1 浙江大学种子楼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2-2 退役场所周围环境示意图

续表2 工程基本情况、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浙江大学种子楼

浙江大学种子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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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退役后放射性污染概况

3.1项目退役概况

本项目老场址于2019年1月实施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应用

场所退役项目，其中退役项目内容：
3
H、

14
C、

32
P等25种放射性同位素、2枚校准

源和乙级场所。种子楼面布置示意图见3-3。

3.1.1环评概况

2012年学校建成了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项目，使用
3
H、

14
C、

32
P等25种放

射性同位素和
152
Eu等7种校准源（用于科学实验工作）。该项目于2012年12月18

日取得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浙环辐[2012]78号）环评批复文件，环评审批内

容：同意在杭州市凯旋路268号华家池校区种子楼内开展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

室项目。其中
3
H年最大用量7.4×10

9Bq、7
Be年最大用量7.4×10

8Bq、14
C年最大

用量7.4×10
9Bq、22

Na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32

P年最大用量1.85×10
10Bq、

33
P年最大用量使3.7×10

9Bq、35
S年最大用量使3.7×10

9Bq、36
Cl年最大用量使

3.7×10
8
Bq、

40
K年最大用量使3.7×10

8Bq、45
Ca年最大用量使3.7×10

9Bq、51
Cr年

最大用量使3.7×10
9Bq、59

Fe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60

Co年最大用量使1.85

×10
9Bq、65

Zn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74

As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86

Rb年

最大用量使1.85×10
9Bq、88

Y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89

Sr年最大用量使1.85

×10
9Bq、90

Sr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95

Zr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109

Cd

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125

I年最大用量使3.75×10
9Bq、134

Cs年最大用量使

1.85×10
9Bq、137

Cs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141

Ce年最大用量使1.85×10
9Bq。

并使用密封源，其中
14
C放射源12枚最大活度为3.7×10

4Bq、60
Co放射源4枚最大

活度为3.7×10
4Bq、63

Ni放射源2枚最大活度为7.4×10
4Bq、90

Sr放射源1枚活度

为3.7×10
4Bq、137

Cs放射源2枚最大活度为7.4×10
4Bq、133

Ba放射源2枚最大活度

为7.4×10
5Bq、152

Eu放射源2枚最大活度为7.4×10
5Bq。

3.1.2许可情况

该校于 2013 年 7 月 3 日取得了浙江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浙环辐证[A0149]），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2 日，2018 年 7 月 1 日办理完成

许可证延续手续，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许可内容为：使用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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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退役后放射性污染概况

3.1.3 实际使用概况

截止到 2019 年 1 月种子楼实施退役项目为止，种子楼放化实验室核素应用

情况如下：

表 3-1 种子楼放化实验室核素应用情况表

核素

种类

物质

数量

（个）

出厂活度 总使用量 剩余量
退役时已处

理放废量
*

（Bq） （Bq） （Bq） （Bq）
3
H 2 4.63E+07 3.70E+06 4.26E+07 -

14
C 18 2.17E+09 1.12E+09 1.05E+09 2.23E+08

32
P 3 8.33E+07 8.33E+07 0 -

35
S 1 1.85E+07 1.85E+07 0 -

7
Be 未使用

22
Na 未使用
33
P 未使用

36
Cl 未使用
40
K 未使用

45
Ca 未使用

51
Cr 未使用

59
Fe 未使用

60
Co 未使用

65
Zn 未使用

74
As 未使用

86
Rb 未使用
88
Y 未使用

89
Sr 未使用

90
Sr 未使用

95
Zr 未使用

109
Cd 未使用

125
I 未使用

134
Cs 未使用

137
Cs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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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Ce 未使用

*说明：库存的
3
H、

14
C 同位素等均搬迁至紫金港生物物理楼新址，搬迁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0 日；部分

14
C 放废在核农所旧

场所退役时已送处；最后场所剩余的
14
C 放废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固化，2021 年 1 月 6 日送往浙江省放射性废物库收贮。

图3-1 场所剩余的
14
C放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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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9 年 1 月种子楼实施退役项目为止，种子楼放化实验室密封校准

源应用情况如下：

表 3-2 种子楼放化实验室密封校准源应用情况表

放射源种类
物质数量 出厂活度 豁免活度

个 （Bq） （Bq）
152
Eu 1 7.4E+05 1.0E+06

133
Ba 1 6.7E+05 1.0E+06

14
C 未使用

60
Co 未使用

63
Ni 未使用

90
Sr 未使用

137
Cs 未使用

由上表可知，这两枚源的出厂活度均小于各自豁免活度值，经核实种子楼

放化实验室所使用的两枚源均属于密封豁免源，并且已于2020年4月23日送往浙

江省放射性废物库收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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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非密封乙级工作场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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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项目工作原理及污染因子

3.2.1放射性同位素应用

（1）工作原理

自然界中的同位素现象是示踪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同位素示踪法又称为核素

示踪技术。它是用示踪剂研究被追踪物质运动、转化规律的技术方法，它为人

类认识客观事物提供了特有的、精确的技术手段。与其它方法相比，它具有简

便、快速、高质、易行、费用低等特点。

核素示踪技术在农业科学中应用虽然很广，但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分为三类:

①同位素示踪；②非同位素示踪；③放射性示踪。在实验系统中，作为示踪剂

的核素或其标记化合物与被追踪的物质将遵循相同的化学和生物学途径转化。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与放射性自显影结合，可以提供直观的、示踪剂在生物

体的器官、组织，甚至细胞内的分布图象，从而能对物质在生物体内的分布进

行定位，进而研究物质在生物体内的功能。由于上述特点，自其诞生以来，在

短短的数十年间，它在许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

动了科学的发展。

放射性示踪研究因研究目的、所用的示踪剂、分析测量方法等方面不同，具

体操作会有差别，但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基本的试验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具体

操作流程图见图 3-2。

图3-3 操作流程示意图

试验设计

核素选择、标记化合物前体制品订购

合成新的标记化合物

标记化合物比活度、活度和放化纯度分析

引入量估算 引入试验系统

样品预处理 样品的采集

放射性活度测量 放废整备处理

废

物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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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染因子

从上操作流程可知，操作过程中会产生放射性废液，主要是滤膜样品及器

具洗涤时产生的废水。操作过程中还会对实验室内的工作台面、地面、工作服

和手套等产生放射性沾污，造成小面积的β放射性表面污染;也会产生一些固体

废弃物，还有废水等对水环境的污染。同位素操作严格在负压通风柜内进行。

因此，开展同位素示踪试验的污染因子是：β射线、β表面污染、废水和固

体废弃物中的同位素。

3.2.2 密封豁免（校准）源应用

（1）工作原理

校准源模报注射同位素，用于探头采集均匀性和能的校准。

操作流程主要是：先启动校准源，再做放射源透射的质量控制，最后采集

核素发射的射线，然后再采集校准源的透射线。

（2）污染因子

校准源衰变放出β射线和γ射线，由于β射线射程较短，一般仪器外壳即能将

其屏蔽，因此本项目校准源对辐射工作人员产生的影响以γ射线为主要。

3.3 项目退役流程及产污环节

3.3.1 项目退役流程概况

本项目退役主要包括实验室及废物库房去污，放射性固废收处，废源收处

转移等，使非密封实验室达到解控水平，场所内全部设施都达到无限制再利用

的标准，可无限制地开放。

本项目去污流程主要包括：①开展检测，查明污染情况，确定污染对象和

范围；②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去污处理；③去污后进行检测；④将放射性固废

进行收集、转移。

3.3.2 项目退役产污环节

由本项目工作原理及退役流程可知，本项目在退役过程中污染物为密封校

准源的γ射线和同位素示踪实验操作后产生的β表面污染、β射线以及放射性废液

和固体废弃物。

具体的处理情况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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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退役内容

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项目实施主要有三项

内容：

（1）实验室剩余应用核素的处置；

（2）放射性废水、固废、废气的处置；

（3）对无放射性核素实验场所进行放射性水平检测，如有污染应做有效去

污处理，直至达到污染解控水平；

（4）辐射环境监测及环境影响评价。

4.1实验室应用核素的处置

4.1.1核素使用概况及最后使用情况

2017 年 5 月 6 日最后一次使用
3
H，使用量活度为 100μCi，剩余 150μCi，放

废 100μCi，剩余放废于 2019年 1月 10日搬迁至紫金港生物物理楼新址。

2017 年 7 月 22 日最后一次使用
32
P ，使用量活度为 100μCi，剩余 0μCi，

放废 100μCi，截至场所实施退役时已全部衰变至豁免水平，剩余放废为 0μCi。

2016 年 9 月 14 日最后一次使用
35
S，使用量活度为 100μCi，剩余 0μCi，放

废 100μCi，截至场所实施退役时已全部衰变至豁免水平，剩余放废为 0μCi。

2018 年 11 月 20 日最后一次使用
14
C，使用量活度为 510μCi，剩余

3520μCi，放废 510μCi。

其他核素近五年均没有使用过。

4.1.2 处置情况

库存的
3
H、

14
C 同位素等均搬迁至紫金港生物物理楼新址，搬迁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0 日；部分
14
C 放废于 2013 年由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已送处；最后场所

剩余的
14
C 放废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固化，2021 年 1 月 6 日送往浙江省放射性

废物库收贮。

4.2放射性废水、固废、废气的处置

4.2.1 放射性废水

经实验分析该退役项目实验室产生的放射性废液不属于高放废液。豁免值

以下的，按普通废液送处，豁免值以上的，收集于废液桶中，放入污物库。短

寿命的冲洗水导入衰变池，向衰变池中排入的放射性废水最后一次排放时间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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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年 8 月。该项目实施退役时衰变池内废水已自然风干，剩底泥残留。

剩余的衰变池底泥经过监测和处理，已经全部从衰变池中清除，并作为非

放射性废物处理。

4.2.2 放射性固废

本项目退役时产生的放射性固废主要有经实验后的桶装废液固化废物，同

时还包括一次性试验手套，废玻璃器皿等物品。同位素试验相关工作场所的放

射性固体废弃物收集在专用污物桶内，再将污物桶内的固体废弃物连同垃圾袋

存放到放射性废弃物库内。用来收集放射性固体废弃物的专用污物桶贴上电离

辐射标志，并把受不同核素污染的固体废物分开收储，每次收集时收集袋表面

贴上标签，标明物品及最后一天的收集时间。

经调查获悉 2013 年 4 月浙大已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委托中核四〇四有

限公司收贮了 36 桶低水平放射性水泥固定废物桶（种类主要包括放射性废物、

杂物、污土以及废土、建筑垃圾等，放射性比活度最大为 20000Bq/Kg，属于低

放废物）。本项目运输满足 GB11086-2004 的要求启运，该车辆装有北斗定位导

航，并由专人 24 小时监控运行。对货包进行辐射检测，结果均符合放射性物质

安全运输规程 GB11806-2004 的要求。废物最终运抵四〇四第二分公司转形站暂

存，最终送西北处置场处置。

场所内的
152
Eu 和

133
Ba 两枚豁免源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已由浙江省放废库收

贮处置。

场所剩余的
14
C 放废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固化，总共 10 桶低水平放射性水

泥固定废物密封桶，废物主要包括实验室废液、放射性废物、杂物等，2021 年

1 月 6 日送往浙江省放射性废物库收贮。

具体放废回收资料见附件 8。

4.2.3 放射性废气

实验室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介质均为水，操作比较简单。为了避免食入、吸

入等内照射影响，学校设置了负压通风柜，操作放射性药物所使用的通风橱，

工作中有足够风速（一般风速不小于 1m/s），由专用管道至 3楼楼顶排放。

经检测通风柜、通风管道的擦拭物未受到放射性污染，因此退役场所内的

通风柜、通风管道满足解控要求，可作为非放射性废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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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退役项目场所的放射性水平

退役项目各放射性核素使用场所为种子楼 1 楼的 106 室、109 室，2 楼的

202 室、204 室，3 楼的 301 室、302 室、303 室、304 室、306 室以及种子楼北

放废暂存库，经检测后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的相关要求，场所内未处置的设备、材料、留存的家具、办

公用品可以作为非放射性废物处置，具体检测内容见表 5。

4.4辐射环境监测及环境影响评价

为查清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原场址退役项目退

役前环境辐射水平，为项目退役提供依据，2019年10月浙江大学委托杭州旭辐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退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编制了《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

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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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5.1监测内容

为了解本项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应用项目退役场址的辐射环境质量状

况，浙江国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开始对其场址及周围环境进行了

辐射环境监测。监测内容如下：

（1）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应用项目退役场址及其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

（2）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应用项目退役场址α、β表面污染。

（3）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应用项目退役场址衰变池底泥总α、总β。

5.2监测布点

本项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设在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种子楼。根据现场

条件，全面、合理布点，针对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应用场所及可能受剂量率

影响较大的区域进行了全面、合理的监测。监测点位见图5-1。

5.3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的参数与规范见表5-1、表5-2和表5-3。

表5-1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仪器参数与规范

项 目 内 容

仪器名称 辐射剂量当量率仪

仪器型号 FH40G

仪器编号 GF-4-2-2018

能量响应 36KeV~1.3MeV

量 程 10nSv·h-1~1Sv·h-1

检定证书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检定证书编号：2019H21-10-2057158002）
有效期：2019.9.27-2020.9.26

监测规范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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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表面污染测量仪参数与规范

项 目 内 容

仪器名称 α、β表面污染仪

仪器型号 FH40G+FHZ742

仪器编号 GF-5-1-2013

表面活度响应

α：24.9s-1·Bq-1·cm2（2019年）

β：28.7s-1·Bq-1·cm2（2019年）

α：16.6s-1·Bq-1·cm2（2020年）

β：27.1s-1·Bq-1·cm2（2020年）

量 程 0.01～100000s-1； 探头面积50cm2。

检定证书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2019年度证书编号：2019H21-20-1945286001）

有效期：2019.8.7-2020.8.6
（2020年度证书编号：2020H21-20-2637197001）

有效期：2020.7.29-2021.7.28

监测规范
《表面污染测定β发射体（Eβmax>0.15MeV）和α发射

体》（GB/T 14056.1-2008）

表5-3 低本底α、β计数器参数与规范

项 目 内 容

仪器名称 低本底α、β计数器

仪器型号 MPC9604

仪器编号 GF-12-2-2019

相对效率
α源（

241
Am或

210
Po）：≥40%

β源（
90
Sr或

90
Y）：≥50%

本底计数率 α＜0.06cpm；β＜0.5cpm

检定证书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有效期：2019.5.20-2021.5.19

监测规范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6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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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监测质量保证

5.4.1当前工况

本项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场所已终止所有业务活动。

5.4.2监测仪器

监测使用的仪器经有相应资质的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每次

测量前、后，均对仪器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仪器是否正常。

5.4.3监测点位和方法

监测布点和测量方法选用目前国家和行业有关规范和标准。

5.4.4监测人员资格

参加本次现场监测的人员，均经过国家级培训机构的监测技术培训，并经

考核合格，做到持证上岗。

5.4.5审核制度

监测报告实行“校核、审核、审定”三级审核制度。

5.4.6认证制度

本单位已进行了国家计量认证、国家实验室认可、ISO9001系列、ISO14001系

统认证。

图5-1 平面布置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校内道路

种子楼

306 304 303 302 301

204 202

109 106

衰变池

存储室

◇1-◇32

△1-△37

◇33；△38

注：“◇”代表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点位；“△”代表表面污染检测点

放废库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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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点位

序号
检测点位描述

测量值（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106 室置物柜 145 2

◇2 106 室水池旁 146 2

◇3 106 室操作台 150 2

◇4 109 室置物柜 143 2

◇5 109 室通风柜 143 2

◇6 109 室操作台 151 2

◇7 204 室通风柜 144 2

◇8 204 室操作台 1 144 3

◇9 204 室操作台 2 144 2

◇10 204 室操作台 3 148 2

◇11 204 室置物柜 152 2

◇12 202 室操作台 1 158 3

◇13 202 室操作台 2 153 2

◇14 301 室置物柜 162 2

◇15 301 室操作台 164 1

◇16 301 室水池旁 162 2

◇17 301 室含源仪器表面 30cm处 189 3

◇18 302 室通风柜 1 147 2

◇19 302 室通风柜 2 151 2

◇20 302 室置物柜 150 2

◇21 302 室操作台 183 3

◇22 303 室通风柜 139 2

◇23 303 室操作台 142 2

◇24 303 室智能人工气候培养柜表面 158 2

◇25 303 室置物柜 18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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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4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点位

序号
检测点位描述

测量值（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26 303室冰柜表面30cm处 150 2

◇27 306室通风柜 142 2

◇28 306室操作台 151 2

◇29 306室人工气候培养柜表面30cm处 151 2

◇30 306室药瓶冷藏箱表面 150 2

◇31 306室置物柜 142 2

◇32 306室水池旁 141 2

◇33 衰变池正上方 117 3

表5-5 α、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

点位

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测量结果（Bq/cm2）

△1 106室置物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 106室操作台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 106室电脑台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4 106室地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5 106室置物柜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6 109室通风柜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7 109室操作台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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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续表5-5 α、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

点位

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测量结果（Bq/cm2）

△8 109室地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9 204室通风柜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0 204室操作台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1 204室置物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2 204室地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3 202室操作台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4 202室地面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5 301室置物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6 301室操作台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7 301室水池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8 301室含源仪器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19 301室地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0 302室通风柜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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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续表5-5 α、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

点位

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测量结果（Bq/cm2）

△21 302室操作台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2 302室置物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3 302室地面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4 303室通风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5 303室操作台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6 303室智能人工气候培养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7 303室置物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8 303室冰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29 303室地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0 306室人工气候培养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1 306室通风柜表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2 306室操作台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3 306室药瓶冷藏箱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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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续表5-5 α、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

点位

序号
检测点位 检测结果测量结果（Bq/cm2）

△34 306室置物柜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5 306室地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6 304室置物柜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7 304室地面（巡测）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8 衰变池正上方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39 放废库墙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40 放废库地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41 放废库门表面
α表面污染 未检出

β表面污染 未检出

表5-6 固体中总α、总β放射性监测结果

样品名称 采样地点

核素含量

总α（Bq/kg） 总β（Bq/kg）

衰变池底

泥

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

研究所种子楼
1.05×10

3
1.26×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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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监测结果

该项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场所辐射环境监测结果见表5-4、表5-5和

表5-6。

由表5-4可知，该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场所（种子楼1楼的106室、

109室，2楼的202室、204室，3楼的301室、302室、303室、304室、306室）内

各监测点位剂量率测值范围为117～189nSv/h之间，根据《浙江省环境天然贯

穿辐射水平调查报告》，杭州市室内γ辐射剂量率在56～443nGy/h之间，可见，

该场所及其周围辐射水平未见异常。

由表5-5可知，该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场所（种子楼1楼的106室、

109室，2楼的202室、204室，3楼的301室、302室、303室、304室、306室以及

种子楼北放废暂存库）内各监测点位α、β表面污染未检出，可见，该项目退役后

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放射性污染，且场所内未处置的设备、材料、留存的家具、

办公用品可以作为非放射性废物处理，场所可以无限制开放。

由表5-6可知，该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场所的衰变池底泥中的总α、

总β放射性核素浓度水平均达到豁免活度浓度水平，可见，该项目退役后衰变池

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放射性污染，达到解控要求，可以无限制开放。

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场所辐射水平符合《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4.2条“管理要求”中

关于“豁免”和“解控”的条件，以及4.3条“辐射防护要求”的条件，场所可

无限制开放使用，该项目原场所内未处置的设备、材料、留存的家具、办公用品

可作为非放射性废物进行处置。

续表5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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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退役辐射工作人员附加剂量

该项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正常运行期间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由浙江建

安监测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每季度测量一次。根据该项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

实验室提供的2016年12月开始4个季度9名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统计资料显

示，本退役项目中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小于职业工作人员5mSv的个人剂量约束

值，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第6条

“职业照射控制”的要求。

该项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工作人员2017年度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及2017

年度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调查处理情况见环保执行情况报告。

根据表5-4、表5-5和表5-6监测结果，以及收贮时表面剂量的检测结果，该

项目在实施退役过程中的辐射水平属于正常本底范围，项目退役的实施人员的

个人受照剂量均小于职业工作人员5mSv的个人剂量约束值，符合《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第6条“职业照射控制”的要

求。

6.2公众附加剂量

该项目退役后，原场所暂时封闭，后将作为其他非放射性场所使用。

根据表5-4、表5-5和表5-6监测结果，该项目场所内辐射水平属于正常本

底范围，周围公众不会接受额外的辐射照射，满足公众照射剂量约束值

0.1mSv/a的条件，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2002）中第8条“公众照射控制”的要求。

表6 剂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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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环保检查结果

7.1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浙江大学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的要求，在基本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和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取得了由浙江省环境保护厅申请延续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浙环辐证[A0149]）（有效期至2023年6月30日）。许可内容为：使用非密封

放射性物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该校在制度管理方面已制定《放射防护安全管理机构及职责》、《安全防

护管理工作制度》、《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

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辐射事故应急方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现

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已基本能满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

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7.2环保手续落实情况

（1）2012年学校建成了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项目，该项目于2012年12

月18日取得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浙环辐[2012]78号）环评批复文件，环评审批

内容：同意在杭州市凯旋路268号华家池校区种子楼内开展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

验室项目。

（2）该校于2013年7月3日取得了浙江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浙环辐证[A0149]，有效期至2018年7月2日，2018年7月1日办理完成许可证延

续手续，有效期至2023年6月30日。许可内容为：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乙级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3）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

验室（杭州市凯旋路268号华家池校区种子楼内）终结运行（2019年1月）后则

对其进行退役环境影响评价，使其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4）于2019年10月28日取得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

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意见的函，同意项

目实施退役。

7.3放射性废物及相关场所检查情况

7.3.1核素使用概况及最后使用情况

2017年5月6日最后一次使用
3
H，使用量活度为100μCi，剩余150μCi，放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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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μCi，剩余放废于2019年1月10日搬迁至紫金港生物物理楼新址。

2017年7月22日最后一次使用
32
P，使用量活度为100μCi，剩余0μCi，放废

100μCi，截至场所实施退役时已全部衰变至豁免水平，剩余放废为0μCi。

2016年9月14日最后一次使用
35
S，使用量活度为100μCi，剩余0μCi，放废

100μCi，截至场所实施退役时已全部衰变至豁免水平，剩余放废为0μCi。

2018年11月20日最后一次使用
14
C，使用量活度为510μCi，剩余3520μCi，放

废510μCi。

库存的
3
H、

14
C同位素等均搬迁至紫金港生物物理楼新址，搬迁时间为2019年

1月10日；部分
14
C放废于2013年由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已送处；最后场所剩余的

14
C放废于2020年12月23日固化，2021年1月6日送往浙江省放射性废物库收贮。

其他核素近五年均没有使用过。

7.3.2污染防治措施

（1）核农所种子楼按乙级工作场所。

（2）工作场所分区管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

（3）核农所种子楼北侧建有6.6m3的放射性衰变池。

（4）核农所种子楼北侧设置了废物库。

（5）核农所种子楼设置了负压通风柜。

7.3.3运营期三废处理情况

根据工作原理和污染因子分析可知，本项目主要污染物为：放射性固体废

物、放射性废水和放射性废气。

（1）放射性固体废物，主要有经实验后的桶装固化废液，同时还包括一次

性试验手套，废玻璃器皿，试擦过废液的纸巾等物品。同位素试验相关工作场

所的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收集在专用污物桶内，再将污物桶内的固体废弃物连同

垃圾袋存放到放射性废弃物库内。用来收集放射性固体废弃物的专用污物桶贴

上电离辐射标志，并把受不同核素污染的固体废物分开收储，每次收集时收集

袋表面贴上标签，标明物品及最后一天的收集时间。

（2）放射性废水，经实验后，实验产生的放射性废液不属于高放废液。豁

免值以下的，按普通废液送处，豁免值以上的，收集于废液桶中，放入污物

续表7 环保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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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短寿命的冲洗水导入衰变池，长寿命的冲洗水理论上应收集于废液桶，但

实际上因为都是豁免的废液，已直接排放。

（3）放射性废气，实验室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介质均为水，操作比较简单。

为了避免食入、吸入等内照射影响，学校设置了负压通风柜，操作放射性药物

所使用的通风橱，工作中有足够风速（一般风速不小于1m/s），由专用管道至3

楼楼顶排放。经检测通风柜擦拭物不属于放射性废物，未受到污染。

向衰变池中排入的放射性废水最后一次排放时间为2017年8月。

7.4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环保措施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7-1。由表7-1可

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环保措施已落实。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见表7-2.由表7-2可见，环评批复要求已落实。

表7-1 本项目环评文件要求的环保措施及落实情况

环评文件要求的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退役完成后，将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终态辐

射监测。监测内容应包括辐射工作场所及其

周围的环境辐射水平、去污后拟再利用的部

件和设备的放射性水平、辐射工作场所周围

放射性水平、退役实施人员的个人受照剂量

等，并出具监测报告。

已落实。

退役去污后退役场所及其周

围γ辐射剂量率及表面污染

未见异常，均属正常本底水

平，退役实施人员的个人受

照剂量正常。

退役场址204室收贮约10kg的放射性废物中
14
C活度浓度高于放射性核素的解控限值，必

须由浙江省放废库收贮处置外，其余放射性

废物均能满足各自豁免活度的解控限值要

求，可作为一般实验室废物进行处置。

已落实。

实验室剩余的
14
C放废于2020

年12月23日固化，2021年1

月6日送往浙江省放射性废

物库收贮。

种子楼内的
152
Eu和

133
Ba两枚豁免源应另行委

托浙江省放废库收贮处置。

已落实。

种子楼内的
152
Eu和

133
Ba两枚

豁免源于2020年4月23日已

由浙江省放废库收贮处置。

续表7 环保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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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本项目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根据环评结论，同意单位位于杭州市凯旋路268号

华家池校区种子楼内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项

目实施退役。

已落实。

已落实专人配合浙大校

方开展退役项目。

项目须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退役措施

和环境管理等要求，认真执行环保“三同时”制

度。退役项目完成后，依法办理环保验收。

已落实。

严格按照项目相关要

求，执行环保“三同

时”制度，依法办理环

保验收。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江干分局加强对该退役项目的

辐射环境安全监督管理。

已落实。

加强与市生态环境局江

干分局的合作。

续表7 环保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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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8.1验收监测结论

（1）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原场址退役项目落实

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辐射安全许可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评报告

及环评批复要求基本落实。

（2）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场

所内各监测点位的辐射剂量率未见异常、表面污染水平均未检出，符合《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4.2条“管理要求”中关于

“豁免”和“解控”的条件，以及4.3条“辐射防护要求”的条件，场所内设备、

材料可作为非放射性物质进行处置。

（3）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场所退役项目辐射工

作人员和公众附加剂量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2002）中第6条“职业照射控制”和第8条“公众照射控制”的要求，符合《拟开

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暂行）》（HJ 53-2000）中对退役场

地剂量约束值的要求，确定退役后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场所无限制开放后

对公众成员的年有效剂量应低于0.1mSv，该项目场所可无限制开放使用。

（4）现场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健全，管理

制度较规范，辐射防护和安全措施已落实。

综上所述，浙江大学核农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场所退役项目符合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

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暂行）》（HJ 53-2000）的相关规定，浙江大学核农

所种子楼乙级非密封放射性实验室退役场所可无限制开放使用，具备竣工验收

条件，建议通过退役验收。

8.2建议

落实退役项目相关资料归档，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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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咨询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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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退役项目环评审批函



34

附件3：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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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浙环辐证[A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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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个人剂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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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健康体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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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放射性同位素使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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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放废回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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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辐射环境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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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退役项目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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